
     
        得真自由

誠是最基本的品德，簡單到不待釋而可解。相信最邪惡的
人，也願意人對他誠實。

沒有多少人想效法約拿。但主耶穌在世的時候，不嫌
棄自比約拿，或說約拿預表主耶穌。我們覺得約拿有其可
愛的地方，可能是由於我們認同他，因爲你不能不說，他
是個誠實人。這是作最大先知的最低要求。

相反的，假先知必然是不誠實。主耶穌最真實可靠的
基本忠告—

你們有防備假先知。他們到你們這裏來，外面披着
羊皮，裏面卻是殘暴的狼。憑着他們的果子，就可
以認出他們來。... 凡稱呼我‘主啊，主啊’的人
不能都進天國；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進
去。(太七:15,16)

假先知的“假”，是他們的基本裝備。狼是殘暴可怕的野
生動物，其狼嘷聲傳來，老遠就能使羊群觳觫逃避，失去
其得以飽餐的好機會。因此，它從經驗發展出來的惡計，
就是表裏不一—口裏儘喊：“主啊！主啊！”使人不予注
意，讓它進入羊圈，才露出真面目，舒展其爪牙之利。
    耶穌告訴門徒，最好的方法是“防備”

使徒警告，要謹防假先知，假師傅—

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爲，便叫真道因他們
的緣故被毀謗。他們因有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語，
在你們身上取利。(彼後二:2,3)

基督耶穌對門徒說：“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
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”(太一六:24)

基督原來在天，與父同享無比的榮耀。祂到世間來，
絕不是來“撈一把”；祂放棄“天位”，怎會要得啥“地
位”！祂盡棄所有，是來“拉一把”—拯救罪人。

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
要捨命，作多人的贖價。(可一 0:45)

耶穌的道路是“捨”；假先知的道路是“得”—有貪心，
要得利。根本目標不同，哪能作同路人！



假先知不是屬天的，不“尋求神的國和祂的義”是自
然的。(參太六:33) 惟有天父的子女，有主的愛在心裏，
才尋求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在世行完了天父的旨意，得以進
入父永遠的榮耀。惟獨脚踏實地，踐行主旨意的人，才見
證是“有心人”。

作自由人
誰願行天父旨意呢？必須是脫離埃及奴軛的人。
明顯的，在埃及督工的鞭子下，只能遵行法老主子的

旨意。惟有得自由的人，才會因愛，甘心遵行主的旨意。
   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有監獄；裏面的“宿監鳥”，同
被禁閉在籠中，是因爲犯罪失去自由。不過，若認真論因
果關係，該是因失去自由才犯罪；就像法老軛下被奴役的
人，參與建造集貨城項目，把他們歸於“罪有應得”，其
實是“有罪得應”。

耶穌告訴跟祂的人，要常遵守主的道，可以發現這理
則：“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叫你們自由。”(約八:32)

使徒告訴他的受衆，要觀察假師傅行爲的果子，就可
以知道他們工作的果子，實在是他們沒有生命：“他們應
許人得自由，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—因爲人被誰制服，就
是誰的奴僕。”(彼後二:19)

如此，我們發現號召甚麽“自由”的，他們的“生活
方式”證明，是都在一個超大型監獄的籠中，而不自知。

憲法修正案第二條，民防軍擁有槍支的自由，卻無助
於犯罪人的手指，已經失去控制槍機的自由！誤意真理，
造成槍殺案幾乎每天都有，成爲“自由”的諷刺。

有人不理解，稱霸半個多地球的頭子，簽署一道行政
命令，失智的人不能控制自己，應行禁止有槍，豈不是天
下太平？他作不了主！因製造兵器的人控制他；而權慾，
利慾，權利慾，控制鍊鎖可大了，不敢追究誰作主！

那掌管這幽暗世界的，才是“最高領袖”！
因此，信主歸正的意義是—“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

撒但權下歸向神”！

誰是敵手
北國以色列的亞哈王，在耶斯列廣場上，舉行預備光

復基列的拉末的北伐誓師大會。他為了做宣傳，動員了豢
養的約四百名先知，來說吉言，衆口唱善，加上西底家的
鐡角舞表演，聲勢可真浩大！(王上二二:6-12) 

其時，以利亞先知在迦密山脚基順河邊，



米該雅先知，刈除四百五十巴力先知(一八:40),還沒
多久，另一茬莠草就長了起來！來得怎如此快？是邪靈的
風—“謊言的靈”(二二:22)吹動催發。

使徒彼得說到邪靈的工作，從“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巴
蘭”，到新約當時的假師傅—“這些人是無水的井，是狂
風催逼的霧氣，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。他們說虛妄誇
大的話，用肉身的情慾，和邪淫的事，引誘那些剛才脫離
妄行的人。”(彼後二:15,17-18)

在此所說的事物，都是沒有自由的。他們構成屬世界
的文明，遮掩光明的盼望，迷漫安全的道路，至今我們都
知道其為害，也深受其害。

他們號稱“自由世界”，秉承三千多年來的傳統，實
在是“敗壞文化”！(二:19) 一直到末後的境況，是乏善
可陳。大漁人彼得，用以色列人最厭惡的動物為喻：“俗
語說得真不錯：‘狗所吐的它轉過來又吃；豬洗净了又回
到泥裏去滾。’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。”(二:22)

使徒提醒屬主的人，審判的日子臨近了。祝聖徒持守
主使人自由的真道，直到主臨。阿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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